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人事室
一、「111年度資深優良教師」﹙年資採計至111年7月31日止﹚，經初步審查有：
1.屆滿10年：無。
2.屆滿20年：李欣齡師、蔡靜華師、李冠嬅師。
3.屆滿30年：蔡麗君師。
4.屆滿40年：無。
   以上人員名單如有遺漏或錯誤，請在1月28日前通知人事室，謝謝。
   另請受獎人於開學前攜帶私人章用印，謝謝。
二、「健康檢查補助」今年起改為4,500元，請同仁多加利用，規定說明如下：
1.得申請補助對象：年滿40足歲以上編制內正式公教人員、40歲以上工友及40歲以上聘僱、約用、定僱及臨時人員，於現職機關連續服務滿1年者。
 2.年齡計算方式：上一年度12月31日止已年滿40歲以上（民國70年以前出生者）。
3.檢查項目：受檢人可自行選擇至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醫院、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及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實施健檢，並得視個人年齡、體質、身心狀況等情形，選擇健康檢查項目。或可上網搜尋「公教福利e化平台」查詢行政院特約公教健檢醫療院所，特約院所有公教健檢專屬優惠方案。
 4.實施方法：
(1)依本計畫申請健康檢查人員，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事先向服務機關學校提出申請核可並辦妥請假手續方得前往受檢，以不影響公務或教學為原則(課務自理)。
(2)受檢人依檢查實際所需時間給予公假登記，並以1天為限(不得分次)，如有住院事實者，最高給予2天；未滿40歲或不符合本計畫補助之員工，亦得檢附實際參加健康檢查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公假。
(3)受檢人於預計受檢前先向健檢診所醫院預約日期並填寫「表一」，逐級核章確認是否符合資格及尚有名額後再行前往受檢。健康檢查費用由受檢人先行負擔，並於完成健康檢查後1個月內，檢附繳費收據正本填寫「表二」，向學校申請補助。健檢收據免統編抬頭本人姓名即可，但須有「健康檢查」等字樣戳章或註記。
(4) 每人4,500元之額度內覈實給予補助，超出4,500元部分由受檢人自行負擔，不足4,500元者覈實報銷(請領補助費以1次為限，不得分次請領)。
(5)為配合每年歲末年終關帳，請在每年10月底前完成各項流程。

三、寒假注意事項
1.春節餐敘機會多，仍請全體教職員工務必遵守零酒駕規定。
2.寒假輪值班表：請行政人員注意輪值班表的時間，如有換班，請務必向主管及人事室報備，感謝配合。
四、政策宣導
1.「屏東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
屏東縣政府提供法律諮商/理財諮商/特約長期照護機溝、特約幼兒托育機構、特約醫療機構等服務，請上屏東縣政府人事處網站參考。
2.公教人員各項福利措施可上網搜尋「公教福利e化平台」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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